附件1：

高明区第一类、第三类人才要求

第一类：优粤佛山卡C卡持卡人。
1.申请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高明区优粤佛山卡C卡持卡人（需持卡满6个月及以上）。
（2）在我区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累计6个月及以上。
2.申请人所在单位为工商登记住所在我区的企事业单位。

第三类：优粤佛山卡D卡持卡人。
1.申请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（1）优粤佛山卡D卡持卡人（需持卡满6个月及以上）。
（2）持有我区有效期内居住证，在我区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累计1年及以上。
2.申请人所在单位为工商登记住所在我区的制造业领域企业。

备注：
1、上述所称“制造业领域企业”是指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第一项对应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中“制造业”的企业。
2、人才子女入学待遇：
第一类人才：
（1）其子女申请入读公办幼儿园的，可享受企事业单位所在镇街或本人（或配偶）房产所在镇街户籍生待遇。
（2）其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，可享受企事业单位所在地或本人(或配偶）房产所在地所属学区的户籍生待遇。
（3）其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民办学校的，纳入直招范围。
第三类人才：
其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公办学校的，享受企业单位所在镇街或居住所在镇街政策生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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